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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氧化氢采购项目的主要需求内容
	项目要求
	设备/产品名称及描述（含采购数量）：

采购物品：过氧化氢
采购数量：14000kg每年，三年期采购，总量42000kg。

	
	交货地点：珠海醋酸纤维有限公司

	
	报价方资质要求：
（一）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成立并有效存续、已网上报名本项目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并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人营业执照扫描件，具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验范围必须包含过氧化氢））；

（二）投标人近3年以来（截止招标公告发出之日的前36个月）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投标文件中提供声明函原件，格式详见招标文件第六部分附件）；

（三）投标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且需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记录》网页截图（其中包括基础信息页、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页、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页），查询网址：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注：①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②两家或以上投标人有如下情况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投标，一经发现将视同串标处理，相关投标均作无效投标：a、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b、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

说明：①控股关系包含A.绝对控股，指股东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B.相对控股，指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②所谓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随合同一起保存

保存地点：采购供应部/资料室


